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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理 2016年 11月 2日立法會會議上提交的呈請書的專責委員會  

籌備運作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5 日的會議  
 

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和提名及選舉程序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就處理 2016 年 11 月 2 日立法會會議
上提交的呈請書的專責委員會 (下稱 "該專責委員會 ")考慮其委
員人數，以及提名和選舉議員出任該專責委員會委員的程序。  
 
 
背景  
 
2. 在 2016 年 11 月 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及
尹兆堅議員就梁振英先生從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收取款項及
相關事宜聯署提交一份呈請書 (附錄 I)。尹兆堅議員要求將呈請
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此項要求獲得 28 名議員起立支持。該
呈請書因而已按照《議事規則》第 20(6)條的規定交付專責委員
會處理。  
 
3. 在 2016 年 11 月 1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
委任小組委員會，以籌備該專責委員會的運作事宜。相關籌備

工作包括就該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提出建議，以反映呈請書

的要旨；建議該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以及建議提名和選舉

該專責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委員人選以供立法會主席作出任

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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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  
 
4. 根據《議事規則》第 78(2)條，立法會主席須考慮內務
委員會的建議，決定每個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並任命委員

會的主席、副主席及委員。  
 
5. 《議事規則》並無指明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自首屆

立法會以來，立法會合共委任了 7 個專責委員會，其中 5 個藉
立法會的決議成立，並根據相關決議獲授權行使《立法會 (權力
及特權 )條例》 (第 382 章 )第 9(1)條所訂的權力，另外兩個專責
委員會則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成立。此等專責委員會的
委員人數介乎 11 人至 15 人不等 (附錄 II)。  
 
6. 委員考慮該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時，或須顧及有需要

確保該專責委員會的委員組合可達致平衡，並足以廣泛代表立

法會的議員組合，但同時人數不會太多，以免影響該專責委員

會的有效運作。  
 
 
提名和選舉議員出任該專責委員會委員的程序  
 
7. 現建議沿用過往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成立的兩個
專責委員會所採用的程序，提名和選舉議員出任該專責委員會

的委員，並使用經改良的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投票。該電子表決

系統亦曾用於選舉議員出任第六屆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及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的投票過程。

有關程序載述如下：  
 

(a) 提名和選舉議員出任該專責委員會委員的程序，須
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進行，日期由內務委員會指

定；  
 
(b) 議員須以口頭方式提名，在最少獲得被提名議員以

外的另一位議員附議，並經獲提名的議員表示接受

提名後，此項提名才屬有效。議員若提名一位在進

行提名時缺席會議的議員，須確認已獲該位缺席議

員同意接受提名，方可作出有關提名；  
 
(c) 若獲提名的人數超過所須任命的人數，則須在進行

是次選舉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投票，議員須使

用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投票。議員投票選擇的獲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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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目可等同，但不得多於所須任命的人數。獲得

最多票數的獲提名人將會當選；  
 
(d) 若一名本可當選的獲提名人因有一名或多名其他

獲提名人獲得的票數與他相等而未能當選，須按上

文第 7(c)段所訂的選舉方式，就該名獲提名人與此
等其他獲提名人舉行另一輪投票；  

 
(e) 若進行另一輪投票後，仍有一名本可當選的獲提名

人因有一名或多名其他獲提名人獲得的票數與他

相等而未能當選，內務委員會主席須在此等獲提名

人中，以抽籤方式決定哪位 /哪些獲提名人會取得

餘下的席位；  
 
(f) 在提名和選舉議員加入該專責委員會後，內務委員

會會議應暫停 10 至 15 分鐘，讓當選委員相互選出
該專責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內務委員會繼而復

會，並會獲邀通過該專責委員會正副主席的選舉結

果；及  
 
(g) 選舉該專責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將按照本

文件附錄 III 所載的程序進行。該程序以《內務守
則》附錄 IV 所載有關選舉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
程序作為藍本。  

 
 
徵詢意見  
 
8.  謹請委員：  
 

(a) 考慮該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及  
 
(b) 通過上文第 7 段所載有關提名和選舉議員出任該專

責委員會委員的程序。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 年 12 月 29 日  



 

附錄 I 
Appendix I 



附錄 II 
 

自首屆立法會以來獲委任的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  
 

專責委員會名稱 成立時間 委員人數 

根據香港法例第 382 章第 9(1)條成立  
調查赤鱲角新香港國際

機場自 1998 年 7 月 6 日
開始運作時所出現的問

題的原委及有關事宜專

責委員會  
 

1998-1999 年度  13 

公營房屋建築問題專責

委員會  
 

2000-2001 年度  15 

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

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

責委員會  
 

2003-2004 年度  11 

調查有關梁展文先生離

職後從事工作的事宜專

責委員會  
 

2008-2009 年度  12 

研究梁振英先生以西九

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

評審團成員身份在該比

賽中的參與及相關事宜

專責委員會  
 

2011-2012 年度  12 

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成立  
調查湯顯明先生任職廉

政專員期間的外訪、酬

酢、餽贈及收受禮物事宜

專責委員會  
 

2012-2013 年度  13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

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背

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2014-2015 年度  13 

 



 
 

附錄 III 
 

選舉該專責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  
 
 
主席的選舉  
 
主持選舉的委員  
 
  就選舉該專責委員會主席而言，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

須主持選舉。若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

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2.  凡進行選舉填補主席一職的空缺，副主席須主持選舉。

若副主席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最

先者須主持選舉。若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

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選舉程序  
 
3.  在選舉開始時，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委

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口頭作出，由

最少另外一名未獲提名的委員口頭附議，並為獲提名的委員接

納。委員倘提名缺席的委員候選該職位，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

缺席委員接受提名。  
 
4.  若主持選舉的委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除非委員會另

有決定，否則須按上文第 1 段或第 2 段所述，由其他委員代替
他主持選舉。  
 
5.  若只有一項提名，則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選人

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6.  若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

員 (包括主持選舉的委員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按其在選舉中
獲提名的先後次序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7.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 號印
章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把選票放進投

票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

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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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

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舉的委員報

告點票結果；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  
 
9.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

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10.  若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

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

決定性的一票。  
 
11.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

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

席。  
 
 

副主席的選舉 

 

主持選舉的委員 
 

12.  主持委員會副主席的選舉的委員是該委員會的主席。若

主席缺席，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若該位

委員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

須主持選舉。  
 

選舉程序 
 

13.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委員會副主席一

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口頭作出，由最少另外一

名未獲提名的委員口頭附議，並為獲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倘

提名缺席的委員候選該職位，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缺席委員接

受提名。  
 
14.  若只有一項提名，則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選人

當選為委員會副主席。  
 
15.  若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

員 (包括主持選舉的委員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按其在選舉中
獲提名的先後次序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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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 號印
章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把選票放進投

票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

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17.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

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舉的委員報

告點票結果；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  
 
18.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

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副主席。  
 
19.  若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

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

決定性的一票。  
 
20.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

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副

主席。  


